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六章 结果管理与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结果管理是指具有结果管理权的主体对涉嫌兴

奋剂违规者实施的审查、通知、临时停赛、听证等一系列管理行

为。 

第二十七条 国家反兴奋剂机构负责对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

项、第二项兴奋剂检查（不含国际比赛）进行结果管理，第三项

兴奋剂检查由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结果管理的主体。 

第二十八条 发生兴奋剂违规，由对运动员实施注册管理的全

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等有关单位依据《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

及其章程对运动员和辅助人员作出取消比赛成绩和参赛资格、停

赛、禁赛等处罚，对相关运动员管理单位作出警告、停赛、取消

参赛资格等处罚。 

非注册运动员发生兴奋剂违规，依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有

关体育社会团体在应当给予的禁赛期内不予注册。 

运动员发生兴奋剂违规，还应当处罚直接责任人和主管教练

员。 

第二十九条 国家年度兴奋剂检查中发生的兴奋剂违规，由对

运动员实施注册管理的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作出处理决定。委托

检查中发生的兴奋剂违规，由兴奋剂检查委托方和相关单位作出

处理决定。 



第三十条 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兴奋剂检查委托方等有关单

位应当在接到兴奋剂违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当

事人申请召开听证会的，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兴奋剂检查委托

方等有关单位应当在接到听证会结论通知后的一个月内作出处理

决定。 

案情复杂的，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

期限最多不超过六个月。 

有关单位逾期不作出处理的，国家体育总局可以授权国家反

兴奋剂机构处理。 

第三十一条 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兴奋剂检查委托方等有关

单位应当依照事实依据和充分证据，严格适用《体育运动中兴奋

剂管制通则》及其他有关规定，作出兴奋剂违规处理决定，经国

家反兴奋剂机构审查通过并报国家体育总局核准后执行。 

兴奋剂违规处理决定由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兴奋剂检查委

托方等有关单位抄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第七章 处分与奖励 

第三十二条 发生兴奋剂违规，由体育主管部门对相关运动员

管理单位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运动员管理单位行

政负责人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 

相关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应当依法给予警告、记过直

至开除的处分。体育主管部门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制定兴奋剂违规人员处分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运动员管理单位为国家运动项目管理单位的，由

国家体育总局给予相关单位和人员处分；其他按照干部人事隶属

关系由相应体育主管部门给予相关人员和单位处分。 

相关体育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兴奋剂违规处理决定之日起一

个月内将相关人员和单位的处分决定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 

第三十四条 处于禁赛期的运动员和辅助人员，禁止从事运动

员辅助工作和体育管理工作，禁止使用政府所属或者资助的体育

场馆设施进行训练，取消与体育相关的政府津贴、补助或者其他

经济资助，取消体育系统各类奖励、奖项、荣誉称号、职称、科

研项目的申报和评比资格。情节严重的，在禁赛期满后四年内，

取消参加体育系统各类奖励、奖项、荣誉称号、职称、科研项目

的申报和评比资格。 

故意使用兴奋剂，情节严重的运动员和辅助人员在禁赛期满

后四年内，不得以任何身份入选国家队。 

第三十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减轻处分： 

（一）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主动承认兴奋剂违规的； 

（二）揭发、举报他人兴奋剂违规或者提供他人兴奋剂违规

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第三十六条 同一单位同一项目（不分男女，下同）的运动员

在十二个月内发生第二例禁赛四年以上的兴奋剂违规的，给予该

单位该项目不少于一年（从第二例兴奋剂违规开始）的停赛处罚。 

同一单位同一项目的运动员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周期内（自



上届闭幕式结束之日起至下届开幕式前）发生四例以上禁赛四年

以上的兴奋剂违规的，取消该单位该项目下一届全国综合性运动

会的参赛资格。 

每两例禁赛四年以下的兴奋剂违规按照一例禁赛四年以上的

兴奋剂违规累计。 

地方委托检查中出现的兴奋剂违规不计入对单位的累计处罚。 

第三十七条 同一单位同一项目的运动员在全国综合性运动

会周期内发生四例以上禁赛四年以上的兴奋剂违规的，取消该单

位下一届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等相关奖项评选资格。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举办期间发生兴奋剂违规的，取消该单位

本届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等相关奖项评选资格。 

第三十八条 运动员在国家队、国家集训队训练期间或者代表

国家参赛期间发生的兴奋剂违规，主管教练员应认定为国家队主

管教练员。有直接责任人的，按照调查情况认定运动员管理单位；

无直接责任人的，运动员管理单位应认定为国家运动项目管理单

位。 

运动员在国家队、国家集训队训练期间或者代表国家参赛期

间发生的兴奋剂违规，经调查与运动员所属单位无关的，不对运

动员所属单位作出处罚。 

第三十九条 双重注册等涉及运动员共同培养的两个单位应

在其双重注册或者联合培养协议中明确各自的反兴奋剂职责，协

议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发生兴奋剂违规的，根据备案的协议追



究相应单位的责任。协议未备案的，追究双方的责任。 

两次计分的运动员管理单位是解放军体育主管部门所属单位。 

第四十条 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发生兴奋剂违规的，

给予该校警告处分并通报批评，建议和督促有关部门给予该学校

和相关人员其他处分；属于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取

消该学校下周期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命名资格。 

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两例以上兴奋剂

违规的，除按照上款规定给予处分外，对已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的，取消命名。 

第四十一条 运动员禁赛期间违规参赛的，或者退役运动员违

规参赛的，由体育主管部门给予运动员管理单位、负有责任的国

家或者地方运动项目管理单位以下处分： 

（一）责令停止违规参赛； 

（二）通报批评； 

（三）依法给予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相关人员警告、记过

的处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体育主管部门

给予相关单位和人员以下处分： 

（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二）责令返还已获得的经济资助； 

（三）通报批评； 

（四）依法给予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相关人员警告、记过



直至开除的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法实施兴奋剂检查、检测的，由体育主管部门

给予相关单位和人员以下处分： 

（一）责令停止违法兴奋剂检查或者检测； 

（二）通报批评； 

（三）取消该单位体育系统重点实验室资质和体育系统科研

项目承担资质； 

（四）依法给予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相关人员警告、记过

直至开除的处分。 

第四十四条 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不予配合，或者拒绝、阻挠兴奋剂检查、调查的，建议和

督促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其行政负责人和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给予警告、记过直至开除的处分。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相关单位未在法定

期限内完成兴奋剂违规处理的，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其通报批评，

依法给予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相关人员警告、记过的处分。 

第四十六条 反兴奋剂工作人员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违反法定

权限或者程序，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包庇、纵容非法使用、提

供兴奋剂的，由国家体育总局依法给予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相

关人员警告、记过直至开除的处分。 

第四十七条 国家体育总局应当将在反兴奋剂工作中做出重

大贡献、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纳入体育系统相应奖励范围。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等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奖励反兴奋剂工作突出和优秀的单位和

个人。 

第四十八条 举报兴奋剂违规的线索或者证据经查实的，根据

线索或者证据的重要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酌情给予举报人奖励。 

 


